
证券代码:000023� � � �证券简称:深天地A� � � �公告编号:2013—034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星期三）对外公布《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３１

），其中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四项“重大关联交易”中的第一项，我公司在

８

月

２８

日的公告

如下：

（一）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

系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关联

交易

价格

关联交易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

％

）

关联交易

结算方式

可获得的

同类交易

市价

披

露

日

期

披

露

索

引

深圳市鹏城

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

受同一

母公司

控制

销售商

品

商品混

凝土销

售

在 对 外 销 售 同 类

货 物 市 场 价 格 的

基础上协议确定

，

保 证 不 低 于 同 期

非关联交易价格

７

，

２３０

，

０２２．２３ １．８２％

支票

、

银行

承兑等

深圳市东部

工程有限公

司

受同一

母公司

控制

销售商

品

商品混

凝土销

售

在 对 外 销 售 同 类

货 物 市 场 价 格 的

基础上协议确定

，

保 证 不 低 于 同 期

非关联交易价格

３０

，

８３５ ０．０１％

支票

、

银行

承兑等

深圳市东部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受同一

母公司

控制

销售商

品

商品混

凝土销

售

在 对 外 销 售 同 类

货 物 市 场 价 格 的

基础上协议确定

，

保 证 不 低 于 同 期

非关联交易价格

２９

，

２９５ ０．０１％

支票

、

银行

承兑等

合计

－－ －－ ７

，

２９０

，

１５２．２３ －－ －－ －－ －－ －－

大额销货退回的详细情况 无

按类别对本期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进行总金额预计的

，

在报告期内的实际

履行情况

（

如有

）

预计

２０１３

年此类交易全年的发生额约为

３０００

万元

，

本报告期实际发生金额

７２９

万元

，

占

预计数的

２４．３％

。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将上述表格中单位为“万元”的关联交易金额错填写为以“元”为

单位，导致公告中的关联交易金额错误，现予以更正，更正内容详见下表：

（一）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

系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关联

交易

价格

关联交

易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

％

）

关联交

易结算

方式

可获

得的

同类

交易

市价

披

露

日

期

披

露

索

引

深圳市鹏城

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

受同一

母公司

控制

销售商

品

商品混

凝土销

售

在 对 外 销 售 同 类

货 物 市 场 价 格 的

基础上协议确定

，

保 证 不 低 于 同 期

非关联交易价格

７２３．００ １．８２％

支票

、

银行承

兑等

深圳市东部

工程有限公

司

受同一

母公司

控制

销售商

品

商品混

凝土销

售

在 对 外 销 售 同 类

货 物 市 场 价 格 的

基础上协议确定

，

保 证 不 低 于 同 期

非关联交易价格

３．０８ ０．０１％

支票

、

银行承

兑等

深圳市东部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受同一

母公司

控制

销售商

品

商品混

凝土销

售

在 对 外 销 售 同 类

货 物 市 场 价 格 的

基础上协议确定

，

保 证 不 低 于 同 期

非关联交易价格

２．９３ ０．０１％

支票

、

银行承

兑等

合计

－－ －－ ７２９．０１ －－ －－ －－ －－ －－

大额销货退回的详细情况 无

按类别对本期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进行总金额预计的

，

在报告期内的实际

履行情况

（

如有

）

预计

２０１３

年此类交易全年的发生额约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

本报告期实际发生金

额

７２９．０１

万元

，

占预计数的

２４．３％

。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000632� � � �公告编号：2013-24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10

日

14: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9

日

-2013

年

9

月

10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10

日

9:30

至

11:30

，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9

日

15:00

至

2013

年

9

月

1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93

号三木大厦

15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兰隽董事长；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32

人，代表股份

85,910,28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4547％

。参会股

东全部通过网络进行投票。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了逐项表决并形成相关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为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84,165,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694％

；反对

1,744,382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0305％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

2

、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84,154,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63％

；反对

1,683,012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590％

；弃权

72,7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77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7％

。

3

、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84,154,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63％

；反对

1,744,382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0305％

；弃权

11,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3％

。

4

、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84,154,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63％

；反对

1,682,912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589％

；弃权

72,8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87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8％

。

5

、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建武夷山三木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84,154,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63％

；反对

1,682,912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589％

；弃权

72,8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87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8％

。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其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84,154,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63％

；反对

1,682,912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589％

；弃权

72,8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87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8％

。

7

、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84,154,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63％

；反对

1,744,382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0305％

；弃权

11,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3％

。

8

、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其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84,154,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63％

；反对

1,744,382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0305％

；弃权

11,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3％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周梦可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

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纪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10日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600446� � � �公告编号:2013—035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2013年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九次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应到会董事

8

人

,

实际董事

8

人。 经过充分沟通

,

以传真方式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中信银行深圳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向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

,

期限

1

年

,

用于公司日常资金周转。

二、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

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为

:

齐普生公司

)

因经营需要拟

向银行申请授信捌千万元

,

本公司拟为齐普生公司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1)

为齐普生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授信中不超过折合人民币肆

仟万元的本金

,

及其利息、相关费用等提供担保

,

具体授信币种、金额、期限、担保方式、担保范

围、授信形式及用途等以相关合同约定为准。

(2)

为齐普生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申请授信人民币肆仟万元整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

,

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周转、借新还旧等。

以上担保仍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2013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日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600446� � � �公告编号:2013—036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拟召开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

事项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

一

)

会议召集人

: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二

)

会议时间

:2013

年

9

月

27

日上午

10:00

(

三

)

地点

: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九楼会议室

(

四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

二、会议议题

: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

三、参加会议人员

:

1

、在

2013

年

9

月

23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

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3

、本公司依法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

1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于

2013

年

9

月

24

日

(

上午

9

—

11

时

,

下午

15

—

17

时

)

向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

外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

以收信邮

戳为准

)

。

2

、法人股东需持股票帐户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社团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

、个人股东需持股票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需持被代理人的股票

帐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一

)

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五、注意事项

:

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公司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大厦九楼会议室

邮政编码

:518057

联系人

:

王凯

联系电话

:(0755)86393989

传真

:(0755)86393986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日

附件一

: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作为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提

案

(

包括临时提案

)

具有表决权

,

兹委托 代表本人出席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深圳

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照下列权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

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方框内划

“

√

”，

做出投票指示

。

２

、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

除另有明确指示外

，

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的其他需决定事项按自己的意

愿投票表决或放弃投票

。

４

、

委托人为境内法人股东的

，

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５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

委托期限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600446� � � �公告编号:2013—037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本次为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担保额度

8,000

万元

本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0,000

万元

;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3

年

9

月

1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

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因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

8,000

万元

,

本公司拟为齐普生公司的贷款及综合授

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为齐普生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李结义

;

注册地

点

:

深圳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工业区

202

栋四层西侧

418

室

;

经营范围

:

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及配套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上门维修

;

信息咨询

(

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

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

楼宇智能化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

(

不含限制项目及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

);

电子产品、通讯器材、机构设备的购销及其国内贸易

(

法律、法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

市政工程设计与施工

(

凭资质证经营

)

齐普生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其

53%

的股权

;

截止到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齐普生公司资产总额

:348,489 ,509.27

元

,

负债总额

:230,454,

016.01

元

,

资产净额

:118,035,493.26

元

,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58,830,231.32

元

,

净利润

:25,

222,587.96

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齐普生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资信状况较好

,

公司可以有效的控制担

保产生的风险。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2013

年

9

月

10

日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33,0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产的比例为

58.19%

。 其中公司对齐普生公司的担保总额是

?10,000

万元

,

齐普生公司为本公司

的担保总额是

12,500

万元

,

深圳市金证软银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担保

10,500

万元。 齐普生公

司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2)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3)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日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600446� � � �公告编号:� 2013-038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已满足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的

62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

155.8

万股股票期权

,

第一个行权

期的第一个窗口期公司实际行权数量为

126.4

万股股票期权。目前公司第一个行权期的第二个

窗口期共有吴晓琳、王清若、王桂菊、杜玉巍、王凯、周永洪

6

人行权

,

实际行权数量为

20.5

万股

股票期权

,

本次行权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

一、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审议通过了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

草案

)

》

,

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审议通过了《深圳市金

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

)

。

2011

年

10

月

14

日

,

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批准。

2011

年

10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股权

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以

2011

年

10

月

21

日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

向

65

名激励对象授予

649.8

万份股票期权

,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7.56

元。

二、公司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及行权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行权条件 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

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符合条件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

为不适当人员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

定的

。

激励对象均未发生前述情形

，

符合条件

。

３

、

根据

《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

核合格

。

根据

《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规定

，

激励对象考核均合格

。

４

、

２０１１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７．８％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０．８４％

，

符合条件

。

５

、

净利润指标

：，

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１

年净

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４％

。

且等待期内

，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权日前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根据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

润为

３８

，

８６４

，

６８２．６７

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

３３

，

７２２

，

８９１．９５

元

。

根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

告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

５３

，

０７２

，

０７８．６３

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４７

，

７５６

，

１５６．３０

元

，

高于授权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

符

合条件

。

三、公司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第二个窗口期的行权安排

1

、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

: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

2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第二个窗口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期权数量

（

万份

）

获授期权数量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 期 可 以 行

权 期 权 数 量

（

万股

）

本 期 实 际

行 权 数 量

（

万股

）

王开因 董事

１５．２ ０．０５８ ３．８ ０

吴晓琳 副总裁

１５．２ ０．０５８ ３．８ ３．８

王清若 副总裁

１５．２ ０．０５８ ３．８ ３．８

周永洪 财务总监

１５．２ ０．０５８ ３．８ １．５

杜玉巍 技术总监

１５．２ ０．０５８ ３．８ ３．８

王凯 董事会秘书

１５．２ ０．０５８ ３．８ ３．８

王桂菊 营销总监

１５．２ ０．０５８ ３．８ ３．８

合计

１０６．４ ０．４０６ ２６．６ ２０．５

(1)

、激励对象董事王开因在

2013

年

5

月卖出持有的解禁股份

,

根据监管机构相关规定

,

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

6

个月内卖出公司股票不能再次买入

,

因此王开因己书面申请放弃本次行

权

,

其本期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

3.8

万份将予以注销

;

激励对象周永洪因个人原因放弃

2.3

万份期权行权

,

本期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2.3

万份期权将予以注销。

(2)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

(3)

、激励对象中的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的第一个行权期股份的持股

锁定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及公司《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

度》的规定。 本次激励对象所获股份将按照规定锁定六个月。

3

、行权价格的调整

:2013

年

4

月

16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实施了

2011

年度分红派

息方案

,

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7.46

元。

2013

年

4

月

12

日

,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首

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7.43

元。

4

、本次行权的行权期限

:2012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1

日。

5

、股票期权自授权日起满

12

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

但不得在下

列期间内行权

:

(1)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3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

的

,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30

日起算

;

(2)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3)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4)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6

、股票期权行权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实际行权数量为

20.5

万份

,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078%

。 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将增加

20.5

万股

,

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四、本次股票期权行权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行权后

,

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20.5

万股

,

资本公积增加

1,318,150

元。对公司当期经营成果

无重大影响。

五、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认为

: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以及《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的相关规定

,

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数量、行权价格等相关事项的调整以及

本次行权

,

符合《激励管理办法》和《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以及《激励计划

(

草

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

合法

,

有效。

六、行权资金使用计划

激励对象所缴纳的全部行权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

,

公司将予以注销。

八、备查文件

1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10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13-034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会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焦志刚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焦志刚

先生因工作调动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焦志刚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

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的规定，焦志刚先生的辞职

申请自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选举新任监事会主席、监事。

公司监事会对焦志刚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 监事会主席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三年九月十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13-035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回

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超期

欠款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2013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起诉青海佛照锂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超期欠款的议案》（详细内容请见

2013

年

8

月

2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关于

起诉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2

）的要求，通过公司采取相

关法律手段进行追收，

9

月

2

日，公司收到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归还

1000

万元的欠款

（详细内容请见

2013

年

9

月

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关于追收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超期欠款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3

）。

近日，公司又收到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归还的

3400

万元欠款本金及部份利息。

至此，公司借给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

4332

万元本金已全部收回，对部份未归还的

利息，公司将继续采取措施进行追收，以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0068� � �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2013-042

债券代码:126017� � � �债券简称:08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武汉市解放大道

５５８

号葛洲坝大酒店三楼大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聂凯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９１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７９０

，

４１０

，

９３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１．３４

１

、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９０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８６

，

５１３

，

６４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８．２２

２

、

现场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５０３

，

８９７

，

２９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３．１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４０．８３％

，构成关联交易，第

２

、

５

、

７

、

８

项议案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

股

）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

股

）

反对

比例

（

％

）

弃权

票数

（

股

）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

议案

１

，

７５１

，

３７４

，

４２２ ９７．８２ ３３

，

５１８

，

６２４ １．８７ ５

，

５１７

，

８９３ ０．３１

通过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３２７

，

４６５

，

０８９ ８９．３２ ３４

，

０２６

，

０２４ ９．２８ ５

，

１３５

，

８１９ １．４

通过

２．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３２７

，

４８２

，

２８９ ８９．３２ ３４

，

００８

，

３２４ ９．２８ ５

，

１３６

，

３１９ １．４

通过

２．３

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３２６

，

７８１

，

２８９ ８９．１３ ３９

，

２６８

，

５３７ １０．７１ ５７７

，

１０６ ０．１６

通过

２．４

发行数量

３２７

，

４６５

，

０８９ ８９．３２ ３４

，

０２４

，

０２４ ９．２８ ５

，

１３７

，

８１９ １．４

通过

２．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３２７

，

４８２

，

２８９ ８９．３２ ３４

，

２９４

，

２２４ ９．３５ ４

，

８５０

，

４１９ １．３３

通过

２．６

限售期

３２７

，

４８２

，

２８９ ８９．３２ ３４

，

００６

，

８２４ ９．２８ ５

，

１３７

，

８１９ １．４

通过

２．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３２７

，

４８２

，

２８９ ８９．３２ ３４

，

００６

，

８２４ ９．２８ ５

，

１３７

，

８１９ １．４

通过

２．８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３２７

，

４８２

，

２８９ ８９．３２ ３４

，

００６

，

８２４ ９．２８ ５

，

１３７

，

８１９ １．４

通过

２．９

上市地点

３２７

，

４８２

，

２８９ ８９．３２ ３４

，

００６

，

８２４ ９．２８ ５

，

１３７

，

８１９ １．４

通过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２７

，

４８２

，

２８９ ８９．３２ ３４

，

００６

，

８２４ ９．２８ ５

，

１３７

，

８１９ １．４

通过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报告

１

，

７５１

，

２８５

，

２９６ ９７．８１ ３３

，

４３９

，

０２４ １．８７ ５

，

６８６

，

６１９ ０．３２

通过

４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１

，

７５１

，

２８５

，

２９６ ９７．８１ ３３

，

３９６

，

８２４ １．８７ ５

，

７２８

，

８１９ ０．３２

通过

５

关于与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签订非公

开发行股票附加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的议案

３２７

，

４８１

，

２８９ ８９．３２ ３３

，

４１６

，

８２４ ９．１１ ５

，

７２８

，

８１９ １．５７

通过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１

，

７５１

，

２６５

，

２９６ ９７．８１ ３３

，

４１６

，

８２４ １．８７ ５

，

７２８

，

８１９ ０．３２

通过

７

关于控股股东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构

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２７

，

１５１

，

２８９ ８９．２３ ３３

，

４１６

，

８２４ ９．１１ ６

，

０５８

，

８１９ １．６６

通过

８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２７

，

４６４

，

０８９ ８９．３２ ３３

，

４３４

，

０２４ ９．１２ ５

，

７２８

，

８１９ １．５６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汪中斌、吴东彬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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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8� � � �股票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13-055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

8

月

13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及

2013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合兴营口预印

包装新建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建设合兴营口预印包装新建项

目，由营口市合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营口合坤

"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五矿（营

口）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具体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并以营口合坤为本次项目

实施主体（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13-044

号、

2013-047

号和

2013-054

号公告）。

营口合坤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与五矿（营口）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具体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本协议宗地位于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宗地北临新富大街；东临规划企业选址地

块；西临百威路；南临新园街。 转让土地面积为

58527.2

平方米

(

以国土部门宗地测量数据为

准

)

。 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本次转让地块单价为

140

元

/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总价款为：人民币

8,193,808

元。土地使用权使用年限以土地使用权证上注明的日期为准。协议双方约定在

2013

年

12

月底前开工建设，总投资额约为

1.4

亿元人民币，本项目预计于

2015

年

7

月

01

日前完成施

工并投产。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十日

备查文件：营口市合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五矿（营口）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签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证券代码：002228� � � �股票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13-056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接到本公司控股

股东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

"

新疆兴汇聚

"

）的通知，新疆兴汇聚将

其所持本公司股权

318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0.92%

）质押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

2013

年

9

月

9

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4

年

9

月

9

日。 该笔

质押已在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新疆兴汇聚已累计质押股数

3996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1.50%

。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228� � � �股票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13-057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变更注册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爱尔德斯 （厦门） 塑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爱尔德斯

"

）的通知，该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变更注册地址。 爱尔德斯已取得厦门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成了注册地址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仅

涉及注册地址变更，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变更前：

厦门市集美区杏北工业区三南二路

变更后：

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北路

556

号第七幢（厂房

1

）

A

单元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601766（A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A股） 编号：临2013-039

证券代码： 0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H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期签订若干项重大合同，合计金额约

92.5

亿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南车二七车辆有限公司、南车眉山车辆有

限公司、南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签订了总计约

41.5

亿元人民

币的货车销售合同。

2.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各相关铁

路局签订了约

22.3

亿元人民币的动车组检修合同。

3.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南车电机有限公司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约

20.9

亿元人民币的发电机销售合同。

4.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南车洛阳机车有限公司、南车成都机车

车辆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各相关铁路局签订了总计约

5.9

亿元人民币的机车修理

合同。

5.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

Mineral Resources(Equipmpent)

Pty Ltd

公司签订了约

1.9

亿元人民币的货车销售合同。

上述重大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2

年营业收入的

10.2%

。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82� � �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6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经本公

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从

2013

年

9

月

4

日起停牌。 因公司董事会正在准备相关会议资料，暂未能

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对本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本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9

月

11

日开市起继

续停牌，待本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603077� � � �证券简称:和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3-50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本公司拟进行重大事项（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

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

股票自

2013

年

9

月

11

日起停牌不超过

30

日。本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

其他有关规定，组织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法律顾问和独立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

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

大事项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9月11日


